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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南航空站（以下簡稱本站）為整合社會人力資

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

志願服務美德，並促進本站旅客服務品質及推廣飛航安全，依志願

服務法第七條訂定本計畫。 

二、本站志工服務項目如下： 

(一)旅客資訊答詢及設施引導。 

(二)轉達旅客建議及聯絡服務。 

(三)無障礙服務。（包含身心障礙及老、弱、婦、孺等） 

(四)育嬰室及飲水機用品補充。 

(五)手推車歸位。 

(六)服務臺人員因公暫離或用膳時之代理人。 

(七)其他有助於本站為民服務事項。 

三、本站志工資格與招募對象： 

(一)年齡 18 歲至 70 歲，具服務熱忱、樂於學習、待人處事圓融、

溝通能力佳者。 

(二)對航空站服務有興趣，有志於服務社會大眾，並願意遵守本站

志願服務相關規定者。 



(三)具備多語溝通能力，能提供國台客語、原住民族語、多國外語

（如：英、日、泰、越）或手語，本站得優先錄取。 

四、本站志工報名及訓練： 

(一)至本站全球資訊網線上報名或填妥報名表於本站營運期間送

至服務臺，本站將於收件後進行報名表審查，審查通過後通知

訓練事宜。 

(二)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第九條規定，完成訓練課程。 

(三)特殊訓練：於本站實習及面談合格，或經本站專案訓練合格。 

五、本站志工服務時段： 

(一)固定服務時段：分上午時段與下午時段，每次三小時，依本站

需求並參酌志工提出之服務時段安排。 

(二)專案服務時段：配合本站需求專案辦理，並彈性徵求志工服務。 

六、本站志工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依值班表之安排準時出席，如因故無法如期服務應事先請假

或調班。 

(二)服務期間應穿著本站配發之背心，並佩帶志願服務證。 

(三)服勤時應以服務臺為中心，採走動式服務，並保持儀表端莊、

態度和藹。 

七、本站志工輔導及考核： 



(一)得參加本站辦理之相關訓練課程。 

(二)定期考核：本站每六個月辦理定期考核，由本站及駐站單位對

各志工進行評分，最高分且 80分以上者獲選為當次績優志工，

由本站頒發紀念品並於站務協調會表揚，以連續獲選 2次為限。 

(三)不定期考核：本站得隨時考核志工服務狀況，如發現違反相關

規定應即時導正。 

(四)志工服務績效優良者，由本站予以表揚或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報請主管機關表揚。 

八、志工於服務期間有下列情事，應解除本站志工資格。 

(一)無正當理由中途離職、中斷服勤或拒絕接受交付之事務者。 

(二)違反運用單位各項規定，且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三)無故缺勤達三次者。 

(四)無故連續請假達二個月以上者。 

(五)執勤不力、表現欠佳，經考核不適任者。 

(六)其他有損本站或志工榮譽之行為，經查證屬實者。 

九、志工之保障及福利如下： 

(一)為本站志工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二)本站得視經費情形提供交通費及誤餐費，於固定服務時段，每

人每次最高得領取新臺幣三百元；專案服務時段之金額，由本



站專案簽報。 

(三)本站每年辦理一次聯誼餐會活動，藉以交換服務心得，以增進

服務效能。 

十、有關辦理志工之行政事務或活動所需經費，於本站相關經費項下

支應。 

十一、本計畫核定後實施。 


